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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国家司法考试新大纲辅导用书：新增法律法规重点解读与配套测试B册》包括2011年国家司
法考试大纲法律法规增减对照、2011国家司法考试新增法律法规、真题新解配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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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201 1国家司法考试大纲法律法规增减对照
　(2011年与2010年)
第二部分201 1国家司法考试新增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2010年10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　
　　(2011年2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010年10月28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2010年lO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　
　　(2010年12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20LO年12月6日)
　公证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2010年l2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2011年2月25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
　　(2011年4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2010年l2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0年12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1年1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0年8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1年3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　
　　(2010年12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2010年8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
干问题的规定　
　　(2010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
干问题的规定　
　　(2010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
　　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2010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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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1年4月2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題的规定(试行)　
　　(2010年7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2010年4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　
　　(2011年3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11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0年10月26日)
第三部分　真题新解配套测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刑法修正案(八)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国家赔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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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或者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
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
本条各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七、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
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走私货物
、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十八、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武装掩护走私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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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国家司法考试新大纲辅导用书:新增法律法规重点解读与配套测试(B册)》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
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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